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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之初探
* 

 

王保鍵** 

《摘要》 

為使客家傳統聚居地區，以制度性傳承客家語言文化，政府於

2018 年修正客家基本法，建構「成立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之機

制。本文以文獻分析法，運用跨域治理相關理論，探討地方制度法第

24 條之 1 所定跨域合作之實作情況，以及成立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

可能面臨的議題。本文研究發現為：（1）地方制度法第 24 條之 1 關

於區域合作組織之實作，以成立區域治理平臺為主，並出現監察院指

摘平臺缺乏實質功能而流於形式問題；（2）以往地方政府自主成立之

區域治理平臺，其客家區域合作議題多偏重文化觀光；但因修正客家

基本法及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所應推動事

項，以「客語復振」及「客家文化傳承」為重心。至於政策建議，本

文建議循「議題合作為中心之區域治理平臺」方式，以成立客家文化

區域合作組織。 

[關鍵詞]： 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區域治理平臺、跨域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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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族群事務之推動，約略有族群事務機關、族群基本法、指定族群聚居地等

3 種政策工具。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族群事務專責機關，客家基本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為族群性基本法，「原住民族地區」、「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

政府所指定族群聚居地。 

為整合客家族群聚居之鄉鎮市區，以形塑客家族群人文地理之完整性及發展

性，客家委員會以族群主流化思維，參考魁北克案例，研擬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

設計「客家文化自治團體」機制，條文規定：「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直轄

市、縣（市）及鄉（鎮、市、區），經公民投票，得成為或合併成為客家文化自治

團體，並以客語為優先使用之國家語言；其推動方式以法律定之。」（草案第 5 條

之 1）1 案經行政院請各部會就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表示意見，相關部會所提出意

見，2 對成立「客家文化自治團體」，多持保留意見。客家委員會回應相關部會

                                                      
1 本條項修法說明為：「為使客家傳統聚居地方得以制度性傳承客家語言文化，參考魁北

克案例，使客家地區得以公投決定建立其地方自治團體，而得以地方自治形式實質進行

『族群文化自治』營造客語使用環境。」 
2 關於客家文化自治團體，各部會意見如次。法務部意見為：「本條另定自治團體，與現

行行政區域之權責應如何劃分？於現行體制下應如何運作？涉及之法規盤點情形如何？

均建請一併考量。」中央選舉委員會意見為：「本草案引進公民投票決定族群文化、語

言等事項，其主管機關究係客家委員會或各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是否委託本會所屬

選舉委員會辦理及其間之權責關係為何？投票權人究係直轄市等行政區內之全體公民或

客家人？如僅限客家人現行戶籍登記如何配合註記以利編造選舉人名冊？公民投票通過

門檻及其效力為何等事項，均授權以法律定之。惟似宜先就上揭事項可否作為公投標的

之前題審慎研酌，以利未來研訂法律之順遂。」國家發展委員會意見為：「文化自治團

體是否屬地方自治團體，及其自治事項是否得以限縮至文化事項，應予以釐清。」內政

部意見為：「（1）草案所稱客家文化自治團體，其內涵、定位、權利、義務及與直轄

市、縣（市）、鄉（鎮、市）之關係為何？於本草案尚無明文，宜先予以釐清，並考量

其與現行地方自治團體之權責如何分工？權限如何劃分？又如為傳承與發揚客家語言、

文化，繁榮客家文化產業，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亦得循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

之 1 規定，與其他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成立區域合作組織或訂定協議，共

同推動客家事務。（2）另特定地區得經公民投票程序成為客家文化自治團體，惟有關公

民投票案涉及之提案、連署、投票等程序，以及其辦理經費來源與辦理機關等，相關規

定均付諸闕如，又得成為或合併成為客家文化自治團體之範圍包括直轄市、縣（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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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條所指『客家文化自治團體』尚非屬地方制度法定義之『地方自治團體』

所稱實施地方自治，具公法人地位之團體；本法增修所指『客家文化自治團體』僅

係就『客家文化事項』予以自治，其性質與強度較內政部所提『成立區域合作組織

或訂定協議』不同」；並將草案條文文字修正為：「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且

相鄰之鄉（鎮、市）及直轄市之區，經公民投票，得結合成為客家文化自治團

體。」案經行政院審查後，將「客家文化自治團體」調整為「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

織」，並將全案送請立法院審議。3 

依修正後客家基本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政府應積極鼓勵直轄市、縣（市）

及鄉（鎮、市）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就上開客家基本法修法歷程以觀，

並檢視行政院審查會議版本（客家文化自治團體）及行政院會通過版本（客家文化

區域合作組織），修法理由皆為「為使客家傳統聚居地區，得以制度性傳承客家語

言文化」，顯見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並非從處理跨域客家事務著眼，

而係關注客家語言及文化之傳承。 

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旨在既有的地方行政區劃框架下，循地方制度法

第 24 條之 1 所定跨域合作機制，就「客家傳統聚居地區」建構「制度性」機制，

以「傳承客家語言文化」。然而，客家事務之核心範疇為復振客家語言及文化，但

客語存有多元腔調，客家文化則有地域性差異，並受不同地方自治團體管轄，建構

跨域客家治理機制，有其需要。本文以文獻分析法，檢視立法理由、法制變革、監

察院報告等文獻，並運用跨域治理相關理論，探討：（1）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 1
                                                                                                                                                  

鄉（鎮、市、區），其投票範圍以及投票人資格應如何規劃及認定等問題，併請予以釐

清。」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意見為：「查現行地方制度法針對地方自治層級，僅劃分為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等 3 個層級，及針對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訂有專章，

本案得否就『文化』面向單獨成立自治團體，事涉地方制度之解釋，擬尊重內政部、各

地方政府意見及會議決定。」行政院主計總處意見為：「經查我國針對各族群之自治

權，僅基於原住民族歷史文化之特殊性考量，實行地方自治，且係於地方制度法以專章

規範。客委會為傳承客家語言文化，應由教育、文化發展政策著手，似無成立客家自治

團體之必要。又倘有必要，則應查明是否與地方制度法所定地方自治章節規定相符。」 
3  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由客家委員會於 2017 年 1 月 6 日報送行政院審查，行政院於同年 3

月 9 日進行草案審查會議審查後，退回客家委員會再行研議；客家委員會於同年 3 月 31
日召開跨部會協商會議，就行政院審查會中各部會所提意見進行協商，並依據會議結論

修正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後報請行政院審查；行政院於同年 5 月 2 日召開修正草案審查

會議審查竣事，並於同年 6 月 15 日行政院第 3553 次會議討論通過（王保鍵，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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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合作機制，為何實作結果多採「區域治理平臺」？其運作成效如何？（2）為

獲致客家基本法政策目標，應如何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 

貳、跨域合作之理論模式 

跨域（across boundary）指涉「跨越多重領域」，就地方自治研究，導入跨域

概念旨在期望超越傳統以政府層級或機關本位的限制，以更宏觀的考量不同來源與

類型的影響力量（呂育誠，2012）。而跨域問題，係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織、部

門或地區，因管轄權或行政區劃，在彼此的業務、功能交界重疊之處逐漸模糊不

明，而產生權責爭議、無人管理與跨部門（cross-cutting）問題（林水波、李長晏，

2005：3；耿慶瑞、張文華、陳錦華，2015）。為處理跨域問題，並進行跨域合

作，學界 提出跨域 管理（boundary-spanning management）、跨域 治理（across 

boundary governance ） 、 區 域 治 理 （ regional governance ） 等 概 念 ， 如 陳 敦 源

（1998）、林水波與李長晏（2005：3）、趙永茂（2003）。 

在理論建構上，江岷欽、孫本初與劉坤億（2004）從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以及夥伴關係發

展的生命週期（life cycles）等，探討地方政府間之跨域合作策略。陳一夫、林建元

與鄭安廷（2015）指出，地方彼此間以外部協調來獲致跨域治理之理論，略有傳統

改革主義者（traditional reformist）、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新區域

主義（(new regionalism）；至於地方內部整合之跨域治理，主要有都市成長聯盟

（urban growth coalition)、都市政權（urban regime）兩種理論。林水波與李長晏

（2005：19-23）提出，發展跨域治理的 3 種策略為：型塑協力經營型政府

（ jointed-up government ） 、 發 展 部 門 橫 跨 策 略 （ development of cross-cutting 

policy）、以新公共服務精神型塑催化型領導。David Hamilton 則將跨域治理模式，

分為集權式及分權式兩類：（1）集權式治理模式以單一行政主體為主，採取合併

行政區域、縣市聯合等，以專責處理跨域事務；（2）分權式治理模式以多功能中

心為主，採取單功能特區、地方政府協定、民營化等措施（趙永茂，2016：2-3）。 

為使跨域合作常態化、制度化，應建構跨域合作機制。所謂跨域合作之「機

制」，基本上包含各種議題、事件與觀點，經過各種正式的法制與行政流程，或透

過非正式討論、協商，最後付諸行動及產生影響與結果之整體過程；可分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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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組成者結構）、推動過程（人員與財源等資源來源與運用、協商互動運作架

構）、推動成果（影響的議題或事件）等層次（夏鑄九，2007：2-1）。而在處理跨

域事務之政府機制，就相關機關的整合程度，可分為地方政府間跨域合作、設立跨

域政府、合併地方政府等 3 種模式：4（1）既存政府機關間的合作，如英國的城市

協議，或我國的臺北市與基隆市間「區域間都市垃圾處理緊急互助協議書」之功能

性合作、「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臺」之區域合作組織；（2）創設新的跨域機關，

如英國的跨域政府（combined authority）；（3）兩個或多個地方政府合併為單一政

府，如我國臺中縣與臺中市合併改制為臺中市。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跨域合作            跨域政府            政府合併 

 

整合程度 
低                                                     高 

圖 1  跨域事務之處理機制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上開 3 種模式，就地方制度法實作而言，已有模式一及模式三之實作經驗。模

式一者，為地方制度法第 21 條、第 24 條、第 24 條之 1 之跨域合作，各地方自治

團體之主體及自治地位仍予以維持，透過合作組織或合作協議方式，處理跨域事

                                                      
4 跨域事務處理機制類型，D. B. Walker 等分析美國實作經驗後歸納出：推動共同志工、非

正式協議、正式地方政府間協議、簽訂地方政府間服務契約、委外、多數社區夥伴關

係、跨部門合作、共同成立非營利公法人、共同實施境外管轄，共同成立區域政府議

會、由聯邦政府誘導成立跨域性團體、共同成立區域性服務特區、地方政府間實施功能

轉移、鄰區兼併、法人化、單一財產稅基分享制、共同設立政府平衡基金、服務的統

合、共同推動都會地區改革、共同成立跨區性單一目的特區政府、成立區域性特殊管理

局、成立都會區管理局、合併地方政府、成立聯盟型都會政府、共同成立都會政府等 25
種方式（趙永茂，2003）。又 Slack 與 Côté（2014：10）以城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

角 度 ， 將 治 理 結 構 分 為 ： 一 級 分 權 （ one-tier fragmented ） 、 一 級 集 權 （ one-tier 
consolidated）、二級制（two-tier）、自主合作（voluntary cooperation/special districts）、

上級政府角色（senior government role）等 5 種模式。本文聚焦於政府部門組織結構與區

域治理關係，以 3 種模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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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5 模式三者，為地方制度法第 7 條之 1 之縣（市）改制為直轄市，如臺中市與

臺中縣合併改制為臺中市、臺南市與臺南縣合併改制為臺南市、高雄市與高雄縣合

併改制為高雄市等。 

至 於 創 設 新 的 跨 域 機 關 之 模 式 二 ， 可 參 照 英 國 的 跨 域 政 府 （ combined 

authority）。6  為處理跨域事務，英國以地方民主及經濟發展暨建設法（Local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ct 2009）及城市及地方政府分

權法（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Devolution Act 2016）兩部法律為基礎，建構跨

域政府之治理機制。英國各地方政府（local councils）所共同設立之跨域政府，為

具有法律主體地位（legal body），並就跨域事務進行合作及共同決策，可分為「民

選市長制」（mayoral combined authorities）及「非民選市長制」（non-mayoral 

combined authorities）兩種治理方式（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 2016: 4）。迄

今，英國陸續已設置大曼徹斯特跨域政府（Greater Manchester CA）、利物浦跨域

政府（Liverpool City Region CA）、東北區跨域政府（North East CA）、雪菲爾跨

域政府（Sheffield City Region CA）、蒂斯瓦利跨域政府（Tees Valley CA）、西約

克跨域政府（West Yorkshire CA）、西密德蘭跨域政府（West Midlands CA）、劍

橋和彼得伯勒跨域政府（Cambridgeshire and Peterborough CA）等。7 

                                                      
5  跨域合作並非侷限於單一國家內的各地方政府間，也存於國家與國家之間。歐盟

（European Union）就以 “Neighbourhood and Partnership Instrument Regulation”（2007 年

至 2013 年）及 “European Neighbourhood Instrument Regulation”（2014 年至 2020 年）為

基 礎 ， 推 動 歐 盟 與 鄰 近 國 家 間 之 跨 域 合 作 （ cross border cooperation, CBC ） 機 制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6  觀察英國、臺灣之「國體」（政體）異同：（1）就世襲君主存否而言，英國為君主國，

臺灣為共和國，但兩國皆為民主政體。（2）就國家與其內部次級統治團體關係而言，可

分為「單一國」與「聯邦國」兩種型態，英國、臺灣皆歸屬為單一國。（3）就憲法型式

而言，英國採不成文憲法，臺灣採成文憲法，但兩國法制框架，對於地方自治團體自治

權，皆有相當程度的保障。（4）就行政權與立法權關係而言，英國實施內閣制，臺灣實

施雙首長制，兩國政府體制雖不同，但兩國皆在 1990 年代末期進行地方分權改革（英國

設立威爾斯議會、蘇格蘭議會、北愛爾蘭議會等 3 個委任分權政府，臺灣制定地方制度

法）。因而，英國體制運作，雖與我國有所異同；然而，在地方層次之治理上，英國地

方政府改革的理論基礎及運作經驗，對我國仍有相當的參照空間與參考價值。 
7 首個跨域政府為大曼徹斯特跨域政府，係由 10 個地方政府共同組成，設有一個民選市

長，跨域事務由市長及 10 個地方政府首長組成之內閣（Mayor’s Cabinet）決策；而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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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跨域合作與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 

因客家基本法第 8 條第 1 項所定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係依循地方制度

法第 24 條之 1 所定跨域合作（模式一）規定，茲就我國法制及政策關於區域合作

組織之演進，進行探討。 

一、跨域合作以區域合作組織為主 

地方制度法關於跨域合作發展，概可分為兩階段：（1）1999 年制定地方制度

法第 24 條，承襲省縣自治法第 16 條規定，規範地方自治團體之合辦事業；並於同

法第 21 條明定，8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

跨區域事務。故 1999 年制定地方制度法，對於跨域事務之處理，採取中央集權之

運作模式（江大樹、張力亞，2016：146），屬「以中央政府主導模式」。（2）

2010 年修正公布地方制度法第 21 條條文，並增訂第 24 條之 1、第 24 條之 2、第

24 條之 3 條條文，建構「地方自治團體自行辦理模式」：即跨域事務先由各該相關

                                                                                                                                                  
長之下設有二位分管警政及經濟的副市長，以及一位執行長（chief executive），推動跨

域之經濟、交通、警政、消防等事務（Greater Manchester Combined Authority, 2018）。

又最近新成立的劍橋和彼得伯勒跨域政府，係依劍橋和彼得伯勒跨域政府辦法（The 
Cambridgeshire and Peterborough Combined Authority Order 2017）由劍橋市（Cambridge 
City Council ） 、 劍 橋 郡 （ Cambridgeshire County Council ） 、 東 劍 橋 區 （ East 
Cambridgeshire District Council ） 、 芬 蘭 區 （ Fenland District Council ） 、 杭 亭 登 區

（Huntingdonshire District Council）、彼得伯勒區（Peterborough City Council）、南劍橋

區（South Cambridgeshire District Council）等 7 個地方自治團體及商業委員會（business 
board）組成，並於 2017 年 5 月 5 日以增補性投票制（supplementary vote system）直選首

任市長，由 James Palmer 在第二輪計票以 56.9%得票率當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 2017; Cambridgeshire and Peterborough Combined Authority, 2020）；另

商業委員會係 2010 年聯合政府協議（coalition agreement）所建構的地方企業夥伴（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機制：由地方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組成（Bentley, Bailey, & Shutt, 
2010）。 

8 1999 年地方制度法第 21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自治事項如涉及跨直

轄市、縣（市）、鄉（鎮、市）事務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

自治團體共同辦理，必要時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中一適當地方自治團體限期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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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團體自行協商辦理，必要時，才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介入協調，並規

範「成立區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行政契約」、「其他方式合作」等多

元之跨域合作模式。9 

學界對臺灣現行跨域合作之運作，提出許多觀察。劉坤億（2006）指出，合辦

事業就經費分攤、合辦事業之專責機關隸屬，以及相關營運規範等均未有明確的規

定，導致制度運作上的不確定性和增加許多無謂的交易成本。李長晏（2016）指

出，行政轄區與實際地理空間不一致、官僚地盤主義壓縮虛擬的合作空間、制度設

計結果未能帶動合作性創能，導致不易建立府際合作。劉明德與徐玉珍（2011）認

為，目前跨域合作機制存有非正式組織、缺乏非政府力量參與、淺層消極、議題地

方化、侷限於地理上比鄰等問題。 

實作上，在中央政府經費補助之政策工具導引下，各地方自治團體間之跨域合

作機制，概以「成立區域合作組織」模式為主。按行政院依 2009 年 6 月 29 日「縣

市改制說明」10 所核定「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在「地方階層」提出「七個區

域生活圈」及「縣市合作區域」發展策略（國家發展委員會，2010：8-1），區域內

之共同事項（如整體發展規劃及重大公共建設），應先經過區域發展合作平臺討

論、協調，形成共識，再進行審議，最後形成共同提案，以推動實施建設（國家發

展委員會，2010：10-7）。嗣後，為落實「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行政院於

2012 年 5 月 30 日院臺經字第 1010029053 號函核定「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中程計

                                                      
9 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之條文說明指出，所稱「成立區域合作組織」之形式，

包括會議、會報、聯盟等方式；至「其他方式合作」，包括地方為處理跨區域事務時，

得與非營利組織合作之方式。合辦事業者，如「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契

約者，如臺北市與基隆市簽訂「區域間都市垃圾處理緊急互助協議書」。至於地方自治

團體間與非營利組織合作者，則以契約委外為主（李長晏，2013：241）。又桃園大眾捷

運股份有限公司股權結構為桃園市政府 64.01%、新北市政府 29.32%、臺北市政府 6.67%
（交通部，2018），全由地方政府出資，且完全無民間資金；而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股權結構中，交通部佔有 17.14%、民間企業佔有 0.36%（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

司，2020），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較趨近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合辦事業。 
10 縣市改制說明指出，以「北臺灣」、「中臺灣」、「南臺灣」3 大生活圈，以及「北北基

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花東」、「澎金馬」等 7
個發展區域之國土規劃藍圖，行政院建議同一區域內的縣市能夠建立起跨縣市合作平

台，共同規劃攸關區域整體發展的事項。另「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係行政院於

2010 年 2 月 22 日院臺建字第 0990002926 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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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國家發展委員會並於 2013 年 2 月 5 日訂頒「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家建設

總合評估規劃作業』經費補助及執行管考要點」11。在上開計畫及要點規範下，中

央政府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參與成立區域發展合作平臺（平臺定位為

推動區域合作之組織），並優先提供預算補助（國家發展委員會，2012a：36），

因而「成立區域合作組織」遂成為我國跨域合作機制中最常見者。12 

現行已成立的許多區域合作組織，約略可分為 2 種運作方式：（1）以議題合

作為中心之區域治理平台，如「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台」、「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

台」、「雲嘉嘉聯合治理會報」、「南高屏澎區域治理平台」等；此類治理平台，

係由地方首長們共同簽署不具法律拘束力之區域治理「合作宣言」，採取各縣市輪

辦首長會議方式。（2）任務編組的非正式政府組織，如依「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

員會組織章程」所成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由當然委員 8 人及一般委員

8 至 16 人，組成委員會，協助區域內各地方政府推動各項重大計畫或跨區域建設開

發事業。13 

然而，現行區域合作組織之運作，亦存在許多問題，招致審計部之關切，14 及

                                                      
11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經費補助及執行管考要點第 1 點規

定，國家發展委員會為配合「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引導地方政府朝區域分工及規

劃各區域適合發展的產業類型，並加強地方基礎建設的投資方向，補助地方政府推動跨

域合作之作業執行經費，特訂定本要點。第 2 點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共同籌

組區域合作平臺，以作為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間聯繫協調之角色，並整合各區域合作議

題，協調地方政府共同提案。 
12 又行政院依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第 4 條規定，於 2012 年 9 月 7 日訂定「花東地區永續發展

策略計畫」。「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共分 9 章，第 8 章（區域治理：跨域合作

共雙贏，花東品牌全球傲），旨在以整體花東地區為治理對象，結合花蓮及臺東兩縣政

府建立區域合作平臺，就跨域合作的相關議題，合力規劃、討論及提案，以循序漸進建

立成熟的區域合作及治理模式（國家發展委員會，2012b：32）。 
13 目前臺灣的跨域合作組織完全不具法人地位，此種尚未法制化的區域合作組織，為地方

政府間之非正式跨域合作（劉明德、徐玉珍，2011）。 
14 依審計部 2016 年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區域合作平臺由地方政府自主推動管

理，發生制度規章未盡周全完備，運作成效尚未彰顯情形，包含：（1）部分平臺未訂定

組織運作規範，或規範內容未臻周延，致權責劃分、溝通協調、監督管考等機制未盡明

確；（2）平臺非屬正式編組單位，難以規劃長期任務方向及工作目標，亦無法累積相關

專業知識及傳承經驗；（3）部分地方政府提案內容間有未臻完備周整，未妥善運用區域

合作平臺溝通協商、資源分享功能，肇致後續作業停擺、撤案或發生不經濟支出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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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之調查。15 簡言之，現行跨域合作以區域治理平臺為

主，區域治理平臺雖被定位為區域合作組織，但因區域治理平臺屬非正式編制組

織，缺乏制度性規範（組織法規及財政預算），且區域合作組織之成立及運作，涉

及地方政治力量（政黨意識形態的差異、行政首長的政治願景、議會政治生態），

致使區域合作組織，甚難發揮聯合治理之效能。 

                                                                                                                                                  
事；（4）部分區域合作平臺討論通過之跨域合作事項，因參與地方政府缺乏執行誘因，

配合意願不高，致原定評估規劃未能具體落實；（5）各參與地方政府就應辦事項，僅形

式提供相關資料，或回歸各自處理，地方政府間未見實質合作；（6）亟需跨域協調解決

之議題，未妥適納入區域合作平臺討論，致相關問題遲未獲有效解決（審計部，2016：

乙 65-67）。 
15 依監察院 2018 年 9 月 6 日調查報告所陳，國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雖已建立區域合

作平臺，長期推行跨域合作，惟多年來區域合作平臺所處理事項，仍多偏重事務性的協

調與軟性議題，流於形式；至於地方政府間所遇到的區域問題，例如交通運輸不連貫、

社會福利不一致、垃圾處理爭議等，卻未能於區域合作平臺中獲得有效的討論與處理

（監察院，2018）。上開調查報告具體指出，跨域合作主要問題為：（1）中央及地方對

於區域發展方向、計畫優先性、或跨域議題的補助主軸不盡相同，造成規劃計畫與工程

經費無法銜接；（2）跨域議題屬跨部門、跨地方自治團體政策，非短期內一蹴可及，須

長期推動，但合作方案可能因政權輪替而需重新檢討；（3）主要區域政策資源仍以中央

部會為主，中央對於地方區域合作應多加參與、瞭解與支持；（4）目前平臺走勢偏向地

方政府合作，缺乏中央機關的指導與協助，難以配合目前國家政策方向；（5）跨域治理

涉及之議題與層次甚廣，皆由現有人力兼辦，人員異動頻繁不利經驗累積與傳承，人力

及經費不足，無法賡續建立長期的規劃與工作方向；（6）區域合作平臺係由地方政府自

主形成的非正式組織，在缺乏法源依據的情況下，其運作及效益的提升面臨許多困難，

包括：地方政府在考量民意、議會壓力及有限的人力和預算狀況下，缺乏積極推動跨域

合作之動力；每年輪值主辦的模式讓區域合作計畫的推動產生經驗傳承上的斷裂；在無

固定財源，且缺乏經費補助的情況下，跨域合作議題的推動顯得困難重重等；（7）區域

治理實質上涉及我國整體國土規劃，惟中央對於區域合作之協助及推動力道稍嫌不足；

（8）地方政府間因經濟發展程度上互有差異，為符各自的施政目標，往往各自努力，出

現共同政策議題之歧見與爭議，易形成地方間發展落差及發展失衡現象；（9）離島 3 縣

（金門、連江、澎湖）因土地不相連，亦非共同生活圈，發展重點與需求也不盡相同，

一般的公共建設難以共同辦理，建設的效益亦難以外溢至其他離島，影響合作意願與成

效（監察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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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以客家傳統聚居地區之地方自治團體為主 

政府研擬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時，客家委員會原所欲採取的政策工具，較偏向

跨域政府（模式二）設計；然而，修正後客家基本法所定「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

織」，則偏向跨域合作（模式一）機制。意即，客家基本法第 8 條第 1 項，意欲建

構制度性機制，以傳承客家語言、文化為目的，惟因現行行政區劃16分割客家傳統

聚居地區，受限於整體國家法制架構，無法以公民投票成立客家文化自治團體，遂

改採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 1 的跨域合作機制。 

就修正後客家基本法第 8 條第 1 項，檢視其立法目的，依「客家基本法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條文說明指出，「為使客家傳統聚居地區，得以制度性傳承客家語

言文化，政府應積極鼓勵各級地方政府，共同處理跨域之客家事務，爰參考地方制

度法第 24 條之 1 有關跨域治理之規定，於第 1 項定明以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

織方式辦理。」因而，本條項規範機制為，（1）政策目標（立法目的）：於客家

傳統聚居地區，以制度性機制，傳承客家語言及文化；（2）政策工具（手段）：

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3）規範對象：地方自治團體（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 

關於「客家傳統聚居地區」的概念，約略可分為「客家傳統聚居區」（或稱帶

狀客家傳統聚居區）與「客家傳統聚居次分區」兩層次。「客家傳統聚居區」，包

含北部（桃竹苗）地區、南部（六堆）17 地區、東部（花東）地區等 3 大帶狀區

塊；此 3 大帶狀客家傳統聚居區，分屬不同地方政府管轄，治理機制存有官派區長

                                                      
16 依地方制度法第 3 條規定，地方劃分為省、直轄市；省劃分為縣、市，縣劃分為鄉、

鎮、縣轄市；直轄市及市均劃分為區。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地方自治團

體公法人，區公所為直轄市派出機關。 
17 康熙年間（1721 年）發生朱一貴之亂，南部客家族群成立民間義勇，共有中、前、後、

左、右、先鋒及巡查營，當時的六營後來演變為六堆，即中堆（竹田）、前堆（麟洛、

長治）、後堆（內埔）、左堆（新埤、佳冬）、右堆（美濃、高樹）、先鋒（萬巒），

橫跨高雄市與屏東縣（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六堆客家文化園區，2016）。又協

助清朝官軍平定朱一貴亂事而犧牲的客家義民，後世奉祀為「忠勇公」，與北部乾隆年

間（1786 年）因林爽文事件所犧牲客家義民，被奉祀為「義民爺」，兩者後來成為「南

忠勇公，北義民爺」的重要客家宗教信仰（客家電視台，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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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選鄉長之差異。至於「客家傳統聚居次分區」，係指在客家傳統聚居區內，因

人文地理、宗教祭祀圈、語言使用等因素所形成。18 

事實上，2010 年制定客家基本法時，即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現行法為

第 4 條第 1 項）機制，將「客家傳統聚居地區」予以法制化。依 2009 年 10 月 22

日行政院第 3167 次會議通過客家基本法草案第 6 條條文說明：「藉由選定具特殊

客家特色之特定地區，凸顯客家語言、文化與其他族群文化之區別，達成客家語

言、文化及產業傳承創新之政策目標；爰於第一項明定客家人口數達三分之一以上

之鄉（鎮、市、區），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家委員會依客家基本法

規定，以既有的之鄉（鎮、市、區）行政區劃為基礎，迄今所指定的 70 個客家文

化重點發展區，多位桃竹苗、六堆、花東等地之客家傳統聚居地區。 

因此，客家基本法第 8 條第 1 項及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 1 所架構之客家文化

區域合作組織，應以客家族群（客家人所組成之群體）聚居（客家人口達一定比

例）19 之地方自治團體（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主。 

肆、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之策略 

臺灣現行區域合作組織，受中央政府政策導引，多採區域治理平臺，而出現

「多偏重事務性的協調與軟性議題，流於形式」（監察院，2018）之弊。成立客家

文化區域合作組織，非僅單純處理跨域客家事務，更具有復振客語、傳承客家文化

之重要目的。而跨區域治理機制的建構，往往需要中央的政策支持，並非地方政府

間可輕易發展出來（夏鑄九，2004：15）。如何以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 1 之法制

框架，實踐客家基本法第 8 條第 1 項，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 

                                                      
18 以北部桃竹苗地區為例，「客家傳統聚居次分區」可分為：（1）在人文地理上，桃園呈

現北桃園多為閩南族群、南桃園多為客家族群，新竹縣與苗栗縣則呈現近山客家、濱海

閩客混居之分布。（2）在宗教祭祀圈上，客家族群重要信仰之新竹縣新埔枋寮義民廟，

其 15 聯庄祭祀圈中，新屋區以社子溪劃分為溪北、溪南，分屬新屋聯庄祭祀圈、溪南聯

庄祭祀圈（張智欽、韋煙灶、林雅婷，2009）。（3）在語言使用上，桃園市中壢區、平

鎮區、龍潭區多使用四縣腔客語，但新屋區與相鄰的新竹縣新豐鄉、湖口鄉多使用海陸

腔客語。 
19 按客家基本法第 2 條對於「客家人」、「客家族群」、「客家人口」，皆有明文定義，

可作為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之界線，並為界定該組織內成員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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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應推動之共同事項 

依地方制度法框架，跨域合作事務，係以地方跨域自治事項為中心，由地方自

治團體「由下而上」推動區域合作，共同處理跨區域之自治事務；中央政府之角

色，為跨域合作之輔助者（或監督者）。20 而目前地方政府自主成立的區域合作機

制，所處理之跨域客家事務，多屬議題性取向。以北部客家傳統聚居區（桃竹苗）

地方政府自主成立的「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臺」為例，其共同處理事項中涉及客家

事務者：第 1 次首長會議（2016 年）為「浪漫臺三線跨域整合計畫」；21 第 2 次

首長會議（2017 年）為「兩岸城市交流暨客家論壇」議題；22 第 3 次首長會議

（2018 年）為「義民文化祭聯合行銷」及「浪漫台三線茶產業合作計畫」；23 第 4

次首長會議（2019 年）為「漫遊桃竹竹苗客庄鐵馬串接計畫」。24 上開 4 次首長

                                                      
20 現行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 1 第 4 項雖定有中央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所提跨區域合作事

項，應優先給予補助；惟就地方制度法第 21 條及第 24 條之 1 第 1 項，區域合作組織處

理事項與地方自治事項，高度牽連，須由地方自治團體「由下而上」之「自主推動」。

中央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為推動區域合作機制，2009 年建立「中央協助地方」模

式，輔導地方政府成立及運作區域合作治理平臺；2010 年地方制度法增訂第 24 條之 1，

自 2012 年起，各區域治理平臺運作方式由「中央主導、地方執行」，調整為地方政府

「由下而上」及「自主推動」模式，由參與之行政首長合意，自主性橫向串聯（審計

部，2016：乙 65）。 
21 「浪漫臺三線跨域整合計畫」：包含「開發臺灣好行新路線─浪漫台三線」、「打造國際

客家文化博覽會」、「兩蔣園區與張學良園區旅遊方案」等 3 項子計畫（桃園市政府新

聞處，2016）。 
22 「兩岸城市交流暨客家論壇」議題，規劃由桃竹竹苗 4 縣市向對岸友好城市提出聯合邀

訪，藉由城市論壇意見交流及桃竹竹苗城市導覽，以提升兩岸實質互動能見度、強化客

家情感連結並奠定文化交流基礎，同時可行銷桃竹竹苗之縣（市）政績效、推廣觀光產

業、創造未來合作契機，使兩岸共享交流的廣域效益（新竹縣政府，2017）。 
23 就「義民文化祭聯合行銷」議題，桃竹竹苗 4 縣市將共同參與新竹縣政府舉辦的「義魄

千秋」全國義民祭活動，以實際行動表達對客家文化的重視與支持；就「浪漫台三線茶

產業合作計畫」，4 縣市將聯合爭取中央支持，透過土地活化，擴大種茶面積，輔導茶廠

轉型建立亮點茶莊，並結合茶及茶花產業行銷與經驗交流，形塑區域亮點（新竹市政

府，2018）。 
24 「漫遊桃竹竹苗客庄鐵馬串接計畫」為整合自行車道斷點，串聯桃竹苗地區自行車道網

絡（桃園市政府新聞處，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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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呈現出地方政府所關注跨域客家事務，偏向「文化觀光」之議題取向。 

相對地，客家基本法第 8 條第 1 項，明定「政府」應「積極鼓勵」各相關「地

方自治團體」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本條項雖採「積極鼓勵」之柔性字眼，

而較無強制性；但就規範主體與客體而言，係要求「中央政府」應以積極性政策作

為，促使「各級地方政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處理跨域客家事務。意即，客

家基本法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與現行地方制度法之跨域合作採「地方自治團

體自行辦理模式」，必要時，上級機關才介入，兩者法制規範，對中央政府之角色

及區域合作機制之形成，有不同的期待。25 事實上，現行客家委員會已主動建構整

合相關地方自治團體的區域治理機制，如客家委員會六堆客庄整體發展規劃推動小

組設置要點、26行政院客庄 369 治理平臺設置要點等。 

又檢視客家基本法規範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之立法意旨：依「客家基本

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第 8 條第 1 項條文說明指出，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

織，旨在制度性傳承客家語言文化，共同處理跨域之客家事務。復客家基本法第 3

條，定客語為國家語言，並賦予人民以客語作為學習語言、接近使用公共服務及傳

播資源等權利。 

因此，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所應推動事項，將有別以往地方政府自主成立之

區域治理平臺所關注「文化觀光」議題，應推動「客語復振」及「客家文化傳承」

相關議題之共同事項。 

                                                      
25 就客家委員會權責，地方客家事務之規劃、推動及辦理，為其法定職掌。依客家委員會

組織法第 2 條第 2 款，客家委員會掌理：地方及海外客家事務之研議、協調及推動。客

家委員會處務規程第 6 條第 7 款，客家委員會綜合規劃處掌理：地方客家事務、全國客

家會議、全國客家事務首長會議之規劃、推動及辦理。 
26 依客家委員會六堆客庄整體發展規劃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第 1 點規定，客家委員會為協同

相關機關，研議高屏六堆客庄文化、環境、產業之整體發展方案，特設六堆客庄整體發

展規劃推動小組。同要點第 3 點規定，本小組置委員 21 人至 25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

人，由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遴聘高屏地區社會賢達人士擔任之；副召集人 4 人，由本會

產業經濟處副處長、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副主任、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及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處長兼任之；其餘委員由六堆 12 鄉（區）首長及聘任專家學者 4
人至 8 人擔任，任期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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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之路徑 

就跨域事務之處理機制 3 種模式（圖 1）而言，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之法制

規範，較偏向於跨域合作（模式一）。地方制度法之區域治理平臺運作，為地方政

府「由下而上」及「自主推動」；但客家事務具有相當程度的特殊性，中央政府

（客家委員會）已積極「由上而下」推動區域治理平臺，如「行政院客庄 369 治理

平臺」（改制前為「行政院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治理平臺」）。在法制規範與實作

經驗交錯下，本文擬議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之兩種路徑。 

（一）路徑一：以議題合作為中心之區域治理平臺 

依客家基本法第 8 條第 1 項立法意旨，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所處理跨域事

務，應聚焦於「客語復振」及「客家文化傳承」兩大面向。目前地方政府所成立區

域治理平臺，對於客家文化之傳承，已有所作為，如「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臺」以

「文化觀光」方式傳承客家文化。至於客語跨域合作事項，為目前地方自治團體尚

未觸及領域。惟 2018 年修正客家基本法、2019 年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建構客語

復振之諸多制度性機制，如客語為學習語言、教學語言、地方通行語等，伴隨產生

客語事務之跨域治理需求，尚需地方政府共同進行區域合作。 

以推動客語為學習語言及教學語言所需之「客語師資」為例，為培育客語師

資，教育部依客家基本法第 12 條第 1 項及國家語言發展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發

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依上開辦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客語教師以專任為原則；必要時，得由學校採合聘方式為之。所謂「合

聘教師」或「巡迴教師」係由數校共同聘任一教師，由該教師巡迴至各合聘學校進

行教學活動。27「合聘教師」或「巡迴教師」之任教學校，雖以同一直轄市、縣

（市）為原則；然而，因授課時數，單一學校恐無法單獨聘任客語教師，且客語部

                                                      
27 依高級中等學校合聘教師辦法、直轄市縣（市）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聘專任教師應

注意事項第 3 點、偏遠地區學校合聘教師及巡迴教師聘任辦法及高級中等學校合聘教師

辦法第 4 條規定，主聘學校與從聘學校以在同一直轄市、縣（市）為原則，但經各該主

管機關協商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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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客家腔調28僅使用於特定「客家傳統聚居次分區」，致使特定腔調客語教師，可

能出現跨縣市之巡迴教學情況，因而須由兩個（或 3 個）直轄市、縣（市）共同聘

任少數腔調客語師資，如桃園市新屋區與新竹縣新豐鄉同為海陸腔客語，或如苗栗

縣卓蘭鎮與臺中市東勢區所使用的大埔腔客語。29 意即，少數腔調客語之使用人

口，跨越行政區域者，透過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進行客語相關議題之跨域

合作，有利於強化客語復振並落實國家語言法制。 

又現行區域治理平臺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成立，討論議題屬縣

（市）層級，兩鄉（鎮、市、區）間之客家跨域事務議題，不易納入討論。意即，

許多傳統客家共同生活圈是由兩個或 3 個鄉（鎮、市、區）所形成，惟因地理區位

跨越現行直轄市、縣（市）行政疆界，致使跨鄉（鎮、市、區）客家事務，非單一

縣（市）政府可處理，而須提升至跨縣（市）區域合作平臺；例如，苗栗縣卓蘭鎮

與臺中市東勢區在地理區位、經濟產業、大埔腔客語使用之共通性，30所產生區域

合作需求。然而，跨鄉（鎮、市、區）客家事務之議題，涉及鄉（鎮、市）地方自

治權，是否適合在縣（市）層級區域合作平臺討論，恐有疑義。 

綜上，我國直轄市、縣（市）區域合作治理平臺運作已有豐富經驗，因應修正

客家基本法及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復振客語法制框架，所衍生相關跨域客家事

務，須進行區域合作。本文建議：可循過往區域合作治理平臺運作經驗，以「議題

合作為中心之區域治理平臺」的路徑，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此外，為使客

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能充分回應在地客家族群需求，並避免治理平臺之疊床架屋，

應優先鼓勵鄉（鎮、市、區）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31 例如，在花蓮縣三大

                                                      
28 依客家基本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客語，指臺灣通行之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

等客家腔調，及獨立保存於各地區之習慣用語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之各種客家腔

調。 
29 大埔腔客語使用者，主要聚居於苗栗縣卓蘭鎮（中街、內灣、水尾），及臺中市之東勢

區、石岡區、新社區、和平區（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13）。 
30 卓蘭鎮跟東勢區僅一河之隔，跟苗栗其他鄉鎮反而有山脈阻擋，故卓蘭交通出入都經由

東勢，且水果種植，也是東勢跟卓蘭共同的生計或主要產業，促使兩地來往密切，導致

卓蘭鎮許多居民都會說大埔腔客語（新北市客家語文館，無日期）。 
31 客家基本法第 8 條第 1 項之文字規範為「鄉（鎮、市）」，未納入「區」；另於同條第 2

項規定，直轄市之區由鄉（鎮、市）改制，且屬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者，政府應考量轄

內客家族群意願，保障客家族群語言文化之自主發展。但在實作上，區公所可與其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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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生活圈規劃基礎上，32 鼓勵之各該生活圈內之鄉（鎮、市）成立客家文化區域

合作組織。 

（二）路徑二：中央與地方共同簽署三方協議 

英國的跨域政府（模式二），係以城市協議（City Deal）實作經驗為基礎所發

展出來者。就地方分權，城市協議可視為第一階段的分權（stage one devolution），

分權協議則為第二階段分權（stage two devolution），如英格蘭地區（England）於

第一波完成城市協議者，多數也完成分權協議；意即，在城市協議所建構的合作基

礎上，可進一步透過分權協議，設置跨域政府（Universities UK, 2016）。 

英國於 2011 年制定地方主義法（Localism Act 2011）建構城市協議機制，以雙

向協議分權模式，分權予地方政府，打造城市為驅動區域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依地

方主義法第 15 條至第 20 條的「核心城市條款」（Core Cities Amendment），英國

政府積極推動「城市協議」政策，賦予地方政府（local councils）更高的自治權，

俾利區域經濟之發展。英國「城市協議」之特徵為：中央政府邀請特定具有經濟發

展潛力的城市，由地方自治政府就其地方特色與自治量能提出城市發展的長遠規劃

方案，與中央政府協議，獲得中央政府認可後，由中央政府賦予相應所需之自治

權，俾利地方自治政府發展經濟（王保鍵，2015）。33 2012 年至 2014 年，英格蘭

                                                                                                                                                  
級鄉（鎮、市、區）公所簽署區域合作協議書，如 2016 年臺南市南區、東區、中西、北

區、安南、南區、仁德、永康等共 8 區公所共同簽署「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合議協定

書」，以強化跨域防救災能力（臺南市南區區公所，2016）。 
32 花蓮縣三大客家文化生活圈為，（1）北區：新城鄉、花蓮市、吉安鄉、壽豐鄉，發展主

軸為「文化生活廊道」；（2）中區：鳳林鎮、光復鄉、瑞穗鄉，發展主軸為「健康慢城

廊道」；（3）南區：玉里鎮、富里鄉，發展主軸為「品牌米香廊道」（李婕妤，

2018）。 
33 按英國以「客製化」的城市協議機制，將城市轉化為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此城市協議政

策有別於傳統的地方自治概念，觀其大者為：（1）擴大地方自治政府的職能，地方政府

從過去承擔居民日常生活服務的提供者，轉變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引擎；（2）非全面性的

地方分權，以具有經濟發展潛能之特定大城市，為主要適用對象；（3）由各地方自治政

府提出各自的發展計畫（ask），與中央政府協議，中央政府並依協議將權力移轉給地方

（offer）；（4）採雙向協議移轉權力（two-way transaction）的分權模式，取得權力的城

市，也須承諾負擔特定的義務；（5）嚐試平衡都會區與鄉村地區之區域發展差距（王保

鍵，2015）。事實上，英國城市協議採取一個新的地方分權模式：揚棄一體適用（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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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經過兩波協商後，完成 26 個城市協議，而第一個英格蘭地區以外的城市協議

是 2014 年的「格拉斯哥與克萊德城市協議」（Glasgow and Clyde Valley City 

Deal），除英格蘭的 26 個城市協議外，加上蘇格蘭的 5 個及威爾斯的 2 個，總計

有 33 個城市協議（Ward, 2018: 5）。34 

按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旨在整合「客家傳統聚居地區」內的不同層級、不

同管轄權地域的政府部門，俾以傳承客家語言文化。然而，客家事務推動，除客家

傳統聚居地區受不同地方自治團體管轄外，更有「客家語言文化多樣性」及「客家

事務中央集權化」交錯議題。意即，臺灣客語腔調多元性、客家文化多樣性，35 致

使各客家傳統聚居地區之語言及文化存有差異性，實應因地制宜的推動區域合作；

然而，受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客家基本法規範框架，及部分地方政府未設有客家事務

專責機關，導致客家政策制定及預算資源，多掌控於客家委員會，形成客家事務中

央集權化之現象。36在實作上，中央政府對客家事務，具高度主導性，並以區域治

                                                                                                                                                  
size-fits-all ） 模 式 ， 改 採 個 別 協 議 （ individual city deals ） 模 式 （ HM Government, 
2011）。 

34 以 2018 年 3 月簽署的「史特靈與克拉克曼南郡協議」（Stirling and Clackmannanshire 
City Region Deal）為例，該協議由由中央政府（UK Government）、蘇格蘭委任分權政府

（Scottish Government）、克拉克曼南郡政府（Clackmannanshire Council）、史特靈政府

（Stirling Council）、史特靈大學（University of Stirling）、史特靈委員（Stirling City 
Commissioner）等 6 方共同簽署。檢視該城市協議，可觀察到：（1）跨域合作非僅水平

面的兩個地方政府間，還包含垂直面的兩個不同層級之上級政府（中央政府及蘇格蘭委

任分權政府）；（2）跨域合作非侷限政府部門，大學學術機構及民間企業亦為跨域合作

之參與者。又為因應「史特靈與克拉克曼南郡協議」之簽署，克拉克曼南郡政府

（Clackmannanshire Council）於 2018 年 6 月創設克拉克曼南郡委員會（Clackmannanshire 
Commission ） ， 由 議 員 、 第 三 部 門 、 商 業 團 體 、 教 育 團 體 等 代 表 組 成 委 員 會

（Clackmannanshire Council, 2018）。（3）上級政府以經費補助及權力下放，創造地方

經濟發展。另澳洲借鏡英國，進行澳洲自己的城市協議：澳洲聯邦政府於 2016 年提出

「智能城市計畫」（smart cities plans），透過鼓勵創新、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打造具

生產性及宜居性的城市（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s, 2018）。而達成智能城市計畫之主要機制，就是以城市協議串接澳洲的

3 個層級政府及社區（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s, 2018）。 

35 如南北客家在義民信仰（南忠勇公、北義民爺），及天穿日習俗（僅北部有天穿日習

俗）之差異（鍾榮富，2018）。 
36 以地方通行語為例，客家基本法第 4 條及客語為通行語實施辦法第 3 條，由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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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平臺，整合中央政府及數個地方自治團體。例如，行政院為推動「國家級臺三線

客庄浪漫大道」，以區域聯合治理概念，進行臺三線行政部門之整合與特色規劃，

串聯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力量（行政院，2016），訂頒行政院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治

理平臺設置要點（現已調整為行政院客庄 369 治理平臺設置要點）37。意即，地方

自治團體不易自主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縱使勉為成立，若中央政府未分享

權力，所成立的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亦恐功能不彰。 

英國的城市協議機制，以發展地方經濟為目的，並於運作順暢後，進一步轉型

成立跨域政府。暫不論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之方式形成協議，英國城市協議所具有

的「個別協議」、「雙向協議」、「特定功能」之特性，或可回應臺灣監察院認定

區域治理平臺缺乏制度性機制問題，而為臺灣下一階段建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

之制度性機制的借鏡。事實上，臺灣實作經驗，已有中央政府與數個地方政府共同

簽署三方協議之例，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建設與

營運三方協議書」。38 因此，未來俟跨域客家議題外溢至客庄經濟產業等其他領

                                                                                                                                                  
公告「客語為通行語地區」；然而，其他國家語言（閩南語）則依國家語言發展法第 12
條，由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指定實施。 

37 依行政院客庄 369 治理平臺設置要點第 1 點規定，行政院為落實臺三線、六堆及臺九線

客庄（以下簡稱客庄 369）政策之推動，啟動客家文藝復興，再造客庄新生命，特設行政

院客庄 369 治理平臺。同要點第 2 點規定，本平臺置委員 23 人至 25 人，其中 1 人為召

集人，由本院院長指派政務委員兼任﹔副召集人 3 人，由經濟部長、本院農業委員會主

任委員及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本平臺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

員由本院院長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任期二年：（1）內政部次長，（2）教育部次

長，（3）交通部次長，（4）衛生福利部次長，（5）文化部次長，（6）原住民族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7）桃園市市長，（8〉新竹縣縣長，（9〉苗栗縣縣長，（10）臺中市

市長，（11）高雄市市長，（12）屏東縣縣長，（13）花蓮縣縣長，（14）臺東縣縣

長，（15）學者專家 5 人至 7 人。 
38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建設與營運三方協議書」，係於

2008 年 11 月 15 日由交通部、臺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三方共同簽署：交通部為建設主

管機關、臺北市政府為工程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為營運及土地開發主管機關（行政

院，2008；臺北市士林區公所，2018）。就前開三方協議書，可觀察到：（1）中央政府

將權限移轉給地方政府：依大眾捷運法第 13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大眾捷運系統之建

設，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並得委任、委託其他機關辦理。本三方協議書係交通部依大

眾捷運法規定委託臺北市政府辦理設計、施工。（2）資源共享及充分運用：考量地方都

會區捷運建設推動需要，及充分運用當時臺北市政府捷運局既有人力資源與經驗，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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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許以三方或多方協議模式，由中央與地方共同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

是一個可思考的路徑。39 

伍、結論 

本文檢視跨域治理相關理論，以政府間整合程度高低，提出跨域事務之處理模

式，可分為跨域合作、跨域政府、政府合併等 3 種。臺灣增訂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

之 1，建構區域合作組織之跨域合作機制，惟受中央政府預算補助導引，實作結

果，以成立區域治理平臺為主；但區域治理平臺缺乏制度性機制，而產生監察院所

指摘缺乏實質功能而流於形式問題。 

2018 年修正客家基本法建構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之機制。本文檢視客家

基本法修法歷程，釐清客家委員會處理跨域客家事務之政策目標為「傳承客家傳統

聚居地區之客家語言及文化」，惟受現行地方制度法之法制框架限制，而放棄設立

「客家文化自治體」，改採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然而，以區域治理平

臺運作模式為主的區域合作組織，其推動跨域客家事務，多以客家文化觀光為主；

惟 2018 年修正客家基本法及 2019 年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建構復振客語法制框

架，致使跨域客家事務，由「文化觀光」轉變為「客語復振」及「客家文化傳

承」，並產生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之需要。本文擬議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

組織之兩種路徑，考量地方制度法法制框架及區域合作實作經驗，建議採「議題合

作為中心之區域治理平臺」方式，以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路徑一）。未來

俟跨域客家議題外溢至客庄經濟產業等其他領域，再研議「中央與地方共同簽署三

方協議」以提升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之制度性機制（路徑二）的可能。 
此外，精簡臺灣省功能與組織，以及 1999 年實施地方制度法，雖提升縣

（市）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量能，但過去由省政府主導之跨域事務處理機制似亦隨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前往臺中市興建捷運（交通部，2015）。（3）中央政府主導：本

三方協議書之產生，係由交通部協調臺中市政府及臺北市政府同意（交通部，2015）。 
39 若參採英國城市協議實作經驗，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之成立，可循：（1）以三方（或

多方）協議模式，由國家公法人與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公法人，簽署協議，共同成立；

（2）協議書應載明國家、地方自治團體委託予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之事權，及相應的

經費分攤比例；（3）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自身應訂定組織章程，明定組織與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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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瓦解。40 2010 年修正地方制度法第 21 條，並增訂第 24 條之 1，跨域合作由「中

央政府主導模式」改採「地方自治團體自行辦理模式」，由地方自主成立區域治理

平台，自行處理跨域事務，中央政府的功能及角色退縮。然而，跨域合作非單純各

相關地方自治團體間的合作，更涉及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財政分配等議題，或許

可思考應重構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41 

                                                      
40 依省縣自治法（已廢止）第 6 條及第 65 條規定，過往臺灣省政府核心功能之一，為處理

跨縣市業務之爭端問題（楊志誠，2007：62）。 
41 如欲重構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或許可能的討論方向為：（1）改變中央政府在跨域合作

上的角色，由被動消極的監督者，轉化為主動積極的參與者；（2）改變地方分權模式，

由一體適用之分權模式，轉化為因地制宜的「個別協議」分權模式；（3）改變中央與地

方權力關係，由上下級之自治監督關係，轉化為「雙向協議」之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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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Establishing Regional 
Hakka Cul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ao-Chien W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institutionalize passing on the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Hakka traditional areas, Taiwan’s government amended the Hakka Basic 
Act to create a mechanism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ional Hakka cul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The essay employs the theory on cross-boundary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which is regulated by Article 
24-1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It also discusses the issues of 
establishing a Regional Hakka Cul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 essay 
found that (1) Article 24-1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calls for regional 
governance platforms which the Control Yuan has criticized as being 
incapable of handling cross-boundary issues. (2)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platforms, which are organized by local governments, tend to promote 
Hakka cultural tours. As the government has amended the Hakka Basic Act 
and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Languages Act, regional Hakka 
cul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ssues of 
Hakka language revival and Hakka culture promotion. The essay sugg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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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regional Hakka cul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c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form of regional governance platform, which focuses on cooperation 
on specific issues. 

Keywords: regional Hakka cul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egional 
governance platform; across boundary governance 


